
阜新市太平区统计局行政处罚强制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

类型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备注

1

对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

行为的处罚

1.对拒绝提供统
计资料或者经催

报后仍未按时提

供统计资料等行

为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太平区统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6月27日修订）第

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

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
供统计资料的；（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四）拒绝

、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

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
关证明和资料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

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责任：通过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等方式，发现统

计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2.调查取证责任：调
查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调查人员应合法、客观、全面地

收集证据，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3.复核责任：核实统计调查

、统计执法检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

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5.决定责任：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统计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大、复杂的行政

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决定。6.送达责任：制发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信息公开。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监督责任：制定

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查。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2

对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

行为的处罚

2.对迟报统计资

料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太平区统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6月27日修

订）
第四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

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
罚款。

1.立案责任：通过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等方式，发现统

计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2.调查取证责任：调

查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调查人员应合法、客观、全面地
收集证据，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3.复核责任：核实统计调查

、统计执法检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
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5.决定责任：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统计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大、复杂的行政

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决定。6.送达责任：制发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信息公开。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监督责任：制定

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查。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3

对违反《辽
宁省统计管

理条例》行

为的处罚

1.对未经批准,
自行公布统计资

料等违法行为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太平区统计局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2017年7月27
日修正）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对单位处以2000元至3万元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

接责任人分别处以200元至3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给
予行政处分：（一）未经批准，自行公布统计资料的；

（二）新闻、出版单位发布尚未公布的地区性基本统计

资料和部门统计资料的；（三）无人负责统计工作，管

理混乱或者统计人员调动工作不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的
。

1.立案责任：通过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等方式，发现统

计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2.调查取证责任：调

查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调查人员应合法、客观、全面地
收集证据，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3.复核责任：核实统计调查

、统计执法检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
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5.决定责任：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统计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大、复杂的行政

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决定。6.送达责任：制发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信息公开。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监督责任：制定

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查。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4

对违反《辽
宁省统计管

理条例》行

为的处罚

2.对未设置原始

记录、统计台账
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太平区统计局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2017年7月27

日修正）

第四十条 未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帐行为的，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对单位处以1000元至1万元罚款；

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

。

1.立案责任：通过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等方式，发现统

计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2.调查取证责任：调

查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调查人员应合法、客观、全面地
收集证据，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3.复核责任：核实统计调查

、统计执法检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
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5.决定责任：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统计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大、复杂的行政

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决定。6.送达责任：制发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信息公开。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监督责任：制定

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查。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5

对违反《辽

宁省统计管
理条例》行

为的处罚

3.对统计人员工

作失职，造成统
计资料重大差错

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太平区统计局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2017年7月27
日修正）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

任人分别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并给予行政处分：

（一）统计人员工作失职，造成统计资料重大差错的；
（二）隐瞒违反统计法律、法规事实真相，转移、藏匿

、毁弃或者伪造、篡改统计原始凭证及相关资料的；

（三）阻挠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或者妨碍

、抗拒统计检查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四）包庇、袒护
统计违法行为的。

1.立案责任：通过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等方式，发现统

计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2.调查取证责任：调

查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调查人员应合法、客观、全面地
收集证据，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3.复核责任：核实统计调查

、统计执法检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
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5.决定责任：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统计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大、复杂的行政

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决定。6.送达责任：制发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信息公开。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监督责任：制定

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查。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6

对违反《辽

宁省统计管

理条例》行

为的处罚

4.对利用统计调
查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进行欺

诈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太平区统计局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2017年7月28

日修正）
第四十五条 利用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

诈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5000元至5万元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立案责任：通过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等方式，发现统
计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2.调查取证责任：调

查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调查人员应合法、客观、全面地

收集证据，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3.复核责任：核实统计调查

、统计执法检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

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5.决定责任：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统计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大、复杂的行政
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决定。6.送达责任：制发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信息公开。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监督责任：制定

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查。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7

对伪造、变
造或者冒用

统计调查证

行为等处罚

行政

处罚
太平区统计局

【规章】《统计调查证管理办法》（国家统计局令第19
号，2017年9月1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伪造、变造或者冒

用统计调查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

正，予以警告，予以通报。对非经营活动中发生上述违
法行为的，还可以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经营活动中

发生上述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还

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有关责任人员，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可

以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

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1.立案责任：通过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等方式，发现统

计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2.调查取证责任：调
查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调查人员应合法、客观、全面地

收集证据，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3.复核责任：核实统计调查

、统计执法检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

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5.决定责任：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统计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大、复杂的行政

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决定。6.送达责任：制发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信息公开。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监督责任：制定

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查。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备注






